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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審計部函報：經濟部工業局辦理「大園工業

區污水處理廠擴(整)建與功能提升工程」等2

件採購案，疑有未盡職責及效能過低情事，

經通知經濟部查明妥適處理，惟迄未為負責

之答復等情。 

貳、調查意見： 

本案係據審計部函報略以：「經濟部工業局(下稱工

業局)辦理『大園工業區污水處理廠擴(整)建與功能提升

工程』、『林園/大發工業區污水處理廠單元設備密閉集氣

工程』等2件採購案(下稱系爭二採購案，並分別稱大園

案、林園大發案)，核疑有未盡職責及效能過低情事，經

通知經濟部查明妥適處理，惟迄未為負責之答復」等情。

嗣經陳君(陳訴人要求身分保密)陳訴到院略以：「大園及

大發工業區污水處理廠擴建工程進度嚴重落後……工業

局前局長、前副局長迫於立法委員壓力指示所為，大園、

大發服務中心及工業局環境保護中心(下稱環保中心)都

一再表示要依據政府採購法及契約約定處理，都被強壓

下來，現被監察院調查、約談，就想掩飾太帄或把過失

往下推，令服務中心同仁心寒……」，經本院業務處簽請

併入本案調查。 

案經分別函詢經濟部、工業局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下稱環保署)，並洽請審計部提供相關佐證資料到院。

嗣詢問工業局蕭副局長、該局暨工業區組及經濟部國營

事業委員會相關主管人員，復經工業局陸續補充詢問後

查復資料，以及該局所轄污水處理廠122件更新工程預算

編列統計資料、契約書影本……等相關佐證資料到院。

再就陳訴人指訴疑點，詳細審閱與系爭二採購案有關之

「工業局員工廉政倫理規範簽報知會(登錄表)」、會議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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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及相關卷證資料，業調查竣事。茲臚述調查意見於后：  

一、系爭大園案、林園大發案等2採購案完工時程皆逾原

訂期限分別近5年及4年之久，大園案甚至迄未完工，

工程進度嚴重延宕，至為明顯，證諸工業局於林園大

發案進度落後檢討會議及大園案督導行程之出席率

分別僅7.9％及52.9％，相關督導及自主管理紀錄亦

疏漏不全，洵未恪盡督導之責，殊有欠當： 

(一)按政府採購法第70條規定：「機關辦理工程採購，應

明訂廠商執行品質管理、環境保護、施工安全衛生

之責任，並對重點項目訂定檢查程序及檢驗標準。

機關於廠商履約過程，得辦理分段查驗，其結果並

得供驗收之用。中央及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成立

工程施工查核小組，定期查核所屬(轄)機關工程品

質及進度等事宜。……。」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下稱工程會)依據前開條文訂定之「公共工程施工

品質管理作業要點」第15點復明定：「機關應隨時

督導工程施工情形，並留存紀錄備查。……。機關

發現工程缺失時，應即以書面通知監造單位或廠商

限期改善。上級機關得視工程需要比照第 1項規

定，設置工程督導小組，隨時進行施工品質督導工

作。」工業局辦事細則第11條亦規定：「工業區組

分三科辦事，其職掌如下：一、開發更新科：……，

工業區開發工程之規劃、設計、施工之督導及驗

收，……。」是工業局除應隨時督導系爭二採購案

施工情形，並留存相關紀錄備查之外，更應查核工

程品質、進度等相關事宜，以確保政府工程如期如

質完成，前開各規定，至為明確。 

(二)經查，系爭二採購案原訂完工驗收期限分別為大園

案之民國(下同)101年2月24日及林園大發案之101

年1月27日，其中大園案截至105年11月20日之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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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度為96.19％，迄未全部完工，林園大發案則於

104年11月6日辦理3次複驗後完成驗收。足證系爭

二採購案完工時程分別逾原訂期限近5年及4年之

久，進度嚴重延宕，至為明顯，乃無庸置辯之事實，

殆無疑義，經審計部認有缺失而函報本院處理。工

業局嗣針對審計部前揭查核意見，除向本院提出11

大項34點理由而認該部多有誤解之外，並分別表示

略以：「原招標方式採最低標，致得標廠商有良莠

不齊或廠商低價搶標情形，終因施工廠商專業不

足、管理不當導致終止契約」、「監造單位雖多次指

稱施工廠商延誤施工，但施工廠商亦提出設計單位

設計不夠詳盡……本局召開檢討協調會議達 76

次，積極研擬結案方式」、「本案設計監造單位未依

契約履行其變更設計之責任，而係將其責任轉嫁於

承商，其工期亦未及時檢討修正……工程接近完工

時，監造單位消極不配合辦理部分驗收」、「承商未

依承諾積極施作，致工程嚴重落後」、「即使設計監

造單位與承攬廠商於履約過程中不斷發生糾紛，本

局對本工程仍盡最大努力協調，力求完工」、「廠商

多次拒絕溝通、決策反覆……導致本局及專案管理

廠商為兼顧公共工程推動及廠商主張權利，相關協

商確認作業相對費力耗時」、「疑有設計監造與廠商

私相授受之不法情事，導致停工並影響工程進

度」、「對於計畫執行之進度落後，本局已積極協調

處理，針對廠商違約部分予以扣罰逾期違約金，並

針對可歸責設計監造之損害予以計罰，以維護機關

權益，故本局對本案已善盡管理之責」、「按本局權

責劃分，已對委辦單位依契約約定妥處，應無人員

疏失之情形……本案改進措施之重點在於如何透

過政府採購機制擇選出具履約能力之優質廠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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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履約品質及時效，逕予判定究屬督導管理直接疏

失與否，實具困難性」云云，顯見該局迄今仍認系

爭二採購案工程進度遲延原因係廠商相關因素所

致，猶認審計部查核意見尚有審酌空間(詳后調查

意見六)，並堅稱該局已善盡督導管理之責，應無

人員疏失之情形。 

(三)惟依工業局提供之「大園案工程施工督導紀錄表

(註：紀錄表載明工業局代表之簽到欄位)」，該局

出席情形如下：100年計32次督導行程(下同)有11

次未出席、101年19次有10次未出席、102年19次有

12 次 未 出 席 ， 合 計 該 局 未 出 席 率 達 47.1 ％

(33/70)，亦即出席率僅52.9％。且依據工程會及

經濟部施工查核相關規定，工業局應按季填具系爭

二採購案之「工程品質評估指標評核表」及「主辦

機關工程管理自主評量表」，自系爭二採購案開工

至該2表格分別於102年10月及103年10月廢止前，

該局理應填具系爭二採購案前揭表格分別至少12

次及16次以上，竟僅填具1次，疏漏不全情形甚明。

雖工業局以「該局召開林園大發案檢討協調會議達

76次……」等語欲作為該局已盡督導、協調責任之

事證，然查該會議(註：簽到表分別載明工業局代

表及該局環保中心之簽到欄位)計召開76次，該局

僅出席6次，出席率僅7.9％，該局工業區環保中心

亦僅出席17次，出席率僅22.3％，就該等甚低之出

席率以觀，顯難資為該局有利之認定，洵未恪盡督

導之責，至為灼然，以上並有相關會議紀錄及督導

紀錄表影本附卷足憑。又，該局固一再以「原招標

方式採最低標方式，致得標廠商有良莠不齊或廠商

低價搶標情形，終因施工廠商專業不足、管理不當

導致終止契約……」等語為系爭二採購案工程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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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後之原因，然依政府採購法第58條規定：「機關

辦理採購採最低標決標時，如認為最低標廠商之總

標價或部分標價偏低，顯不合理，有降低品質、不

能誠信履約之虞或其他特殊情形，得限期通知該廠

商提出說明或擔保。廠商未於機關通知期限內提出

合理之說明或擔保者，得不決標予該廠商，並以次

低標廠商為最低標廠商」，該局對於廠商低價搶標

情事，尚非毫無補救措施，則事前既未見該局依前

開規定設法補救之事證，該局於事後自難以前揭理

由資為免責之依據。 

(四)綜上，系爭大園案、林園大發案等2採購案皆逾原訂

期限分別近5年及4年之久，大園案甚至迄未完工，

縱工業局咸認係廠商相關因素所致，審計部查核意

見亦有審酌空間，惟該等採購案工程進度嚴重延

宕，至為明顯，證諸該局於林園大發案進度落後檢

討會議及大園案督導行程之出席率分別僅7.9％及

52.9％，相關督導及自主管理紀錄更疏漏不全，洵

未恪盡督導之責，殊有欠當。 

二、工業局基於水污染防治法、該局辦事細則分別賦予該

局逾30餘年之「輔導」與工業區開發「工程」之督導

及驗收等法定職責，早應俱備污染防治與開發工程專

業學能及素養，尤應充實相關專業人力，詎該局竟以

「非工程專業」及「專業人力不足」作為系爭二採購

案工程進度遲延之理由，顯難昭公信，核有欠當： 

(一)按工業局除應輔導所轄各工業區、工廠、列管事業

及污(廢)水下水道系統之污(廢)水處理及排放改

善之外，工業區開發工程之規劃、設計、施工之督

導及驗收事項，該局更應責無旁貸，此觀分別早於

72年5月27日修正公布之水污染防治法第13條(80

年5月6日修正為第23條，至91年5月22日修正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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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條迄今)及工業局辦事細則第9條(91年8月14日

修正為第11條迄今)等法條意旨甚明。 

(二)關於系爭二採購案進度遲延原因，據工業局分別查

復略以：「查『北中南老舊工業區更新與開發計畫』

係首度針對開發完成15年以上之全臺41處老舊工

業區基盤設施及污水處理效能進行軟硬體全面提

升……工業局非工程單位首度擔任工程管理重

任……」、「因本局非屬工程專責機關，惟配合行政

院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政策，執行北中南老舊工

業區之更新與開發計畫特別預算……個案工程規

模不大，但數量龐大(總計900案)，人力亦明顯不

足」云云，顯見該局係以該局「非工程專業」及「專

業人力不足」……等語作為系爭二採購案工程進度

遲延之理由。 

(三)惟查，工業局依上開環保法律規定，除早自72年起

成立「工業污染防治技術服務團」，嗣自90年起擴

編該局北區檢驗中心，整合位於臺中工業區內之

「污染防治人才培訓中心」，於90年7月12日成立

「工業區環境保護中心」，並規劃辦理「環保技術

輔導計畫」之外，更分別於92年6月5日及91年8月

14日訂定或修正發布之「工業區污水下水道系統廢

污水處理及排放改善輔導辦法」第5條及該局辦事

細則第6條明定：「主管機關為提升輔導對象之污

(廢)水處理功能及改善排放水質，得提供必要協助

及輔導，其相關事項如下：一、國內、外技術資訊。

二、現場輔導。三、技術諮詢。四、技術移轉。五、

營運管理。六、其他相關技術工作。」、「永續發展

組分3科辦事，其職掌如下：……。二、工安環保

輔導科：工業安全衛生之技術輔導協助推動事項、

工業污染防治措施之擬訂、推動、督導及技術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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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足證工業局早應積極培養所屬相關業

務主管人員污染防治本職學能與環保工程專業素

養，尤應充實相關專業人力，始足以落實前開法定

職責，據此有效輔導國內各工業區廢污水處理系統

排放之改善及相關污染防治措施、工程技術之精

進；況且，該局辦事細則第11條既明定「工業區開

發工程之規劃、設計、施工之督導及驗收」係屬該

局之法定職掌，該局自應及早設法任用相關工程專

業人員，凡此凸顯該局上揭「非工程專業」及「專

業人力不足」等理由，悉屬飾卸之詞，不足採信，

此復觀環保署表示略以：「工業局為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與工業區污(廢)水處理廠之管理機關，自應依

權責輔(督)導工業區污水處理單位知悉環保法令

規定，並進行污染改善工作」等語益明。 

(四)綜上，工業局基於水污染防治法、該局辦事細則分

別賦予該局逾30餘年之「輔導」與「工業區開發工

程之督導及驗收」等法定職責，早應積極培養所屬

污染防治與開發工程專業學能及素養，尤應充實相

關專業人力，詎該局竟以「非工程專業」及「專業

人力不足」作為系爭二採購案工程進度遲延之理

由，顯難昭公信，核有欠當。 

三、系爭二採購案既係因應「揮發性有機物空氣污染管制

及排放標準」及「放流水標準」之修正而辦理，本應

及早積極為之，卻皆遲至該等環保法令標準修正發布

1個月後，始著手規劃，行事難謂積極，洵有欠當： 

(一)按行政機關針對與該機關業務有關法規之動態，除

應隨時注意並充分掌握相關異動資訊之外，更應提

前積極因應，儘早周知相關利害關係人及標的團體

預為準備，俾利相關行政管理措施之即時應變，並

減緩相關當事人權益及產業生態之衝擊，此乃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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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應有之基本認知及法制素養，分別有行政院法

規委員會發布之行政機關法制作業實務手冊、中央

行政機關法制作業應注意事項、行政院94年9月5日

院臺規字第0940090005號秘書長函及行政程序法

第154條、空氣污染防制法第20條等規定意旨，可

資參考。 

(二)據工業局查復略以，環保署於100年2月1日修正發布

「揮發性有機物空氣污染管制及排放標準」第35條

至第38條規定後，因系爭林園大發案所在工業區污

(廢)水處理廠收受石化製程廢水，依上開規定，其

廢水處理設施應採用密閉集氣系統，並連通至污染

防制設備，使其廢氣削減率達85％或排放濃度為

150ppm以下，爰於100年3月10日辦理相關工程規劃

事宜。至大園案之工程採購，該局係因應環保署98

年 2月 25日環署水字第 0980016584號公告修正之

「放流水標準」第2條規定，爰於同年3至4月間召

開國內工業區污(廢)水處理廠「工業區管線汰換及

污水廠擴建與功能提升先期規劃檢討會議(註：依

該局提供之98年5月4日工環稽字第0988001306號

函附會議紀錄，該會議係於同年3月31日召開)」，

責請所轄各污(廢)水處理廠提供擴建與功能提升

工程之預估金額及施作工項，以供後續設計規劃單

位依實際情形及需求編列經費。足證工業局遲至

「揮發性有機物空氣污染管制及排放標準」自100

年2月1日修正發布1個月後，迨同年3月10日始進行

規劃，大園案亦遲至「放流水標準」自98年2月25

日修正發布1個月後，迨同年3月31日始著手規劃，

亦即系爭二採購案皆遲至該等環保法令標準發布1

個月後，方著手因應。 

(三)雖據工業局表示：「查環保署於99年5月5日函送『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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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性有機物空氣污染管制及排放標準』修正草案公

告影本，並於同日邀集各單位召開修正草案研商會

議，再於99年8月16日召開公聽會……法規最終定

案內容仍頇由該署決定，本局相關意見已分別於前

揭2次會議中充分表達，且相關業者對本修正案亦

有甚多意見表達，然該署並未完全採納，由於該等

意見，該署採納情形不得而知，故本局於99年10月

1日函文表示意見……。嗣後，該署於100年2月1日

函發布修正前開標準……本局於法令規定確定

後，即於同年3月10日召開會議，進行相關規劃設

計研商……」云云。惟查，上述各環保標準早於修

正發布前近9個月，環保署既皆曾邀集工業局在內

之相關機關研商，該局自有充裕時間早為因應，至

修正發布前，依行政程序法第154條規定，該標準

草案亦有相當之預告期間，迄修正發布後，該標準

修正內容已成定局後，該署亦皆即時函知該局轉請

所屬知悉，該局自毋頇待該標準定案後，始辦理規

劃，更毋頇迨１個月後，始著手辦理。固環保署與

工業局分別基於國內環境品質守護及產業保護發

展職責，對於上開環保標準各持立場，於草案修正

期間存有異見，本可預見，自應充分溝通協調，以

求環境保護及經濟發展共榮雙贏，倘已盡溝通協調

之能事而無法雙贏，亦當以環境保護為優先，該局

本應有此體認而能趁早因應，此觀環境基本法第3

條規定：「基於國家長期利益，經濟、科技及社會

發展均應兼顧環境保護。但經濟、科技及社會發展

對環境有嚴重不良影響或有危害之虞者，應環境保

護優先」自明，俱此益證該局行事有欠主動積極，

至為明顯。 

(四)綜上，系爭二採購案既係因應「揮發性有機物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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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管制及排放標準」及「放流水標準」之修正而

辦理，本應及早積極為之，卻皆遲至該等環保法令

標準修正發布1個月後，始著手規劃，行事難謂積

極，洵有欠當。 

四、工業局疏未完備系爭大園案工程有關項目、設備財產

使用年限之清查作業，致未能預先察覺、評估調勻池

未屆使用年限及其提前報廢所需流程而貿然規劃將

其拆除，徒增嗣後變更設計所需時程達10個月之久，

洵難辭審核及監督不周之責，核有怠失： 

(一)按各主管機關辦理各項工程計畫時，應對工程有關

項目、財產之基本資料詳加調查及分析，如有未達

使用年限之財物報廢案件，除應敘明原因，更應加

強嚴格審核，此有國有財產法施行細則第20條、政

府公共工程計畫與經費審議作業要點第5點，以及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行政院主計總處分別訂定發

布之「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物品管理手冊」

及「各機關財物報廢分級核定金額表注意事項」等

相關規定，足資參考。 

(二)據經濟部查復及審計部函報資料，為符合105年放流

水標準，系爭大園案爰增建三級混凝沉澱池等污

(廢)水系統處理單元，經受委託設計及監造廠商綜

合評估後，於基本設計階段，規劃將未達使用年限

之調勻池(I)拆除作為新建二沉池及三級混凝沉澱

池等預定地，並將調勻池(II)旁曝氣池改為調勻

池，於98年11月6日陳報經濟部於同年月18日同意

核備在案。然未及1個月，旋因調勻池(I)啟用時間

為83年7月1日，以使用年限25年計，至108年始屆

滿，於98年規劃設計時，僅使用約15年，明顯屬未

達使用年限之設施，倘提前報廢，不僅作業耗時且

減損財產價值，遂經工業局變更前揭經核備有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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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案，改以不拆除方向設計，提請98年12月4日

該局「工業區污水管線及污水處理廠更新推動辦公

室」會議討論通過。嗣因調勻池不拆除後，系統各

單元頇重新選址並調整污(廢)水水理流向……等

變更設計、細部設計及相關因素，受委託設計及監

造廠商遲至99年4月20日始將細部設計書圖提交專

案管理廠商審查，復因其所提送之細部設計報告、

圖說及施工規範等資料未臻完整，迨同年10月11日

始再補送相關文件，方經專案管理廠商審查核可，

至同年月15日始辦理公開閱覽，迄同年11月23日完

成決標，落後原訂99年1月26日完成工程招標作業

之時程近10個月，較原訂5個月餘之作業時程逾時

達1倍以上，工程延宕甚明。足證工業局辦理系爭

大園案更新工程計畫先期規劃作業不足，疏未對其

工程有關項目、財產使用年限等基本資料詳加清查

及分析，亦未能納入契約內容具體要求承商履行，

致未能預先察覺、評估調勻池未屆使用年限及其提

前報廢所需流程，因而貿然規劃將其拆除，徒增嗣

後變更設計所需時程，洵難辭怠未嚴格審核及監督

不周之責，以上復觀該局嗣後檢討表示略以：「檢

討修訂契約範本：……有關財產未逾齡報廢衍生設

計變更，延誤招標期程部分，已檢討後續契約之工

作說明書載明：『清查所有汰換池槽及設備之財產

年限』」等語，尤資印證。 

(三)雖據工業局分別表示略以：「細部(變更)設計後之方

案仍符合預期污(廢)水處理效益，與原基本設計規

劃案之污(廢)水處理流程並無差異」、「污水處理

量、處理後的放流水質、容量及法規符合等多與原

規 劃 案 一 致 ， 且 減 省 工 程 費 用 達 新 臺 幣 (下

同)2,119萬餘元」云云。然而，工業局倘能預先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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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評估調勻池未屆使用年限及其提前報廢所需冗

長時程，自應不會貿然規劃將其拆除而徒增後續變

更設計所需時程。況且，倘該局所言屬實，變更設

計案效益與原規劃案一致，經費更較原規劃案節省

逾2千萬餘元，則工業局斯時如已善盡規劃評估之

能事，即應慮及該局所稱變更設計案之優點，從而

將其列為替選方案後擇優規劃，焉有未及早發現而

再耗時變更設計之理，凡此益證工業局先期規劃作

業有欠周延，評估替選方案明顯不足，至為明顯。 

(四)綜上，工業局疏未完備系爭大園案工程有關項目、

設備財產使用年限之清查作業，致未能預先察覺、

評估調勻池未屆使用年限及其提前報廢所需流程

而貿然規劃將其拆除，徒增嗣後變更設計所需時程

達10個月之久，洵難辭審核及監督不周之責，核有

怠失。 

五、工業局針對系爭二採購案關切或請託情事，疏未落實

規定於事發3日內完備相關陳報程序並留下紀錄，顯

有欠妥： 

(一)按經濟部所屬員工辦理採購，應維護公共利益並致

力於公帄、公開之採購程序，對廠商不得為無正當

理由之差別待遇，倘遇請託關說
1
時，除應作成紀

錄，並應於3日內簽報首長或其授權者及知會政風

機構之外，更應詳填「員工廉政倫理規範簽報知會

(登錄)表」，以確保政府公正清廉形象，此分別觀

政府採購法第6條、第16條、採購人員倫理準則第3

條、第4條、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1條、第3條、

                   
1
 按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16條規定：本法第16條所稱請託或關說，指不循法定程序，對採

購案提出下列要求：一、於招標前，對預定辦理之採購事項，提出請求。二、於招標後，

對招標文件內容或審標、決標結果，要求變更。三、於履約及驗收期間，對契約內容或查

驗、驗收結果，要求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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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條、經濟部所屬員工廉政倫理規範第12條、第

13條及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要

點第4點自明。 

(二)據工業局雖一再表示略以：「本案甚有民代迭予問政

關切而需即時溝通回應」、「本案廠商多次拒絕溝

通、決策反覆，或轉請民代問政關切，影響協商時

效等方式，導致本局及專案管理廠商為兼顧公共工

程推動及廠商主張權利，相關協商確認作業相對費

力耗時」、「民代不當關切工程個案，易使得標廠商

有恃無恐，甚至不當要求設計變更增加工程經費等

情形，另一方面也易造成機關相關人員執行工作的

困擾與壓力」云云。惟查，民代監督政府施政，為

民喉舌，服務選民，本屬職責之一，凡屬合法透明

者，本院向來尊重，惟政府機關辦理採購人員，本

應依據法令，公正執行職務，以維護公共利益，當

不能以任何人關切為由，而對案件有差別待遇。況

公務人員依法行政本為天職，自應抵禦壓力，戮力

確保相關行政措施、流程均能公開透明並充分踐履

相關標準作業程序，任何不當甚或違法之關切、請

託及關說，自然無縫可鑽、無隙可入，相關案件更

難假關切、請託、關說為由而延誤時程，益顯工業

局前揭託詞難資為該局工程延宕之正當理由。 

(三)況依工業局撰擬之系爭大園案工程階段大事記，以

及審計部、該局分別提供之相關卷證資料，某前立

法委員分別於 102年 1月 4日至 103年 10月 16日期

間，計16次關切大園案，其中102年1月4日、3月19

日、29日、4月16日、22日、9月26日、11月25日等

該立法委員7次關切情事，除未見該局於事發3日內

陳報並留下紀錄，亦未見該局填具「工業局員工廉

政倫理規範簽報知會(登錄表)」，至102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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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103年5月30日該立法委員關切情事，該局雖有填

具前揭登錄表，卻分別遲至103年3月5日及同年6月

3日始撰擬簽報，明顯已逾3日之填報期限。又，據

該局101年7月12日工地字第10100605790號函送之

林園大發案現勘會議紀錄，既曾副知另一某立法委

員國會辦公室，復未見該局依上開規定就該立法委

員關切情事完備陳報程序及留下紀錄，俱此凸顯該

局相關廉政倫理案件處理過程之疏漏與不足。縱據

該局分別表示略為：「如涉及政府採購法第16條暨

同法施行細則第16條所稱之請託關說案件，才會向

政風室簽報」、「查大園案，因民代於終止契約後多

次關切，本局自獲得本部政風處釋示後，自該委員

於102年12月17日起之關切，均有依規定簽報……」

云云。惟依「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經濟部廉政

倫理規範」及「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處理人民陳情

案件要點」相關規定，凡屬廉政倫理案件，自前開

規範及要點發布後，悉應依期限完備陳報程序並確

實紀錄，顯未侷限於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所規範之

請託、關說案件，更不因該部政風處釋示與否而免

除執行或暫緩執行，益證該局以民代關切或請託等

語，作為系爭採購案工程進度落後之理由，難謂可

採。 

(四)綜上，雖民代非本院依法得以監督究明之行使職權

對象，但工業局針對系爭二採購案關切或請託情

事，疏未落實規定於事發3日內完備相關陳報程序

並留下紀錄，顯有欠妥。至陳訴人(陳訴人要求身

分保密)指訴略以：「工業局前局長、前副局長迫於

壓力指示所為……現被監察院調查、約談，就想掩

飾太帄或把過失往下推，令服務中心同仁心

寒……」等情，縱就目前調查所得之員工廉政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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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簽報知會(登錄)表、會議紀錄……等卷證資料

以觀，尚乏具體事證足資論斷，然經濟部本應善盡

督導之責，積極督促所屬審慎究明並依法妥處，以

免招致訾議。 

六、系爭大園案採購契約工作計畫書雖明定「補充地質調

查工作」係承商於基本設計時之主要工作內容之一，

惟地質「調查」與「鑽探」顯然有間，且為節省公帑

並求時效，一定規模以下之建築工程本可引用鄰地既

有可靠之地質資料代替，審計部逕指承商漏未辦理地

質鑽探，固有審酌空間，然該部其餘查核意見既皆已

指明系爭二採購案相關缺失，工業局並據以提出相關

檢討措施，允由經濟部持續督促所屬積極追蹤列管並

審慎妥處： 

(一)按「公共工程履約權責劃分及管理應注意事項」第2

點及第3點分別規定：「各機關研訂各階段公共工程

採購契約時，應依政府採購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

理，並注意下列事項：(1)採購標的之範圍及工作

項目應於契約中明定。(2)採購契約標的功能、效

益或特性等需求、使用材料、機具設備規格、施工

規 範 、 驗 收 標 準 等 相 關 書 圖 文 件 頇 詳 實 明

確。……。」、「機關與各廠商間之履約權責應依相

關法規及簽訂之契約確實履行，……」是工業局除

應確保系爭二採購案所研訂之各階段採購標的範

圍、工作項目及契約相關內容、書圖文件詳實明確

之外，尤應與相關廠商確實履行契約相關約定，前

開各規定，至為清楚。 

(二)依「大園工業區污水處理廠擴(整)建與功能提升工

程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技術服務工作」採購契約之工

作說明書(案號：9807J004)載明如下：「……肆、

委託廠商承辦技術服務之項目如下：……。四、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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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工程規劃、設計、監造服務，委託範圍及項目：

(一)基本設計：……。主要工作內容如下：……。

3、基本設計：補充測量、補充地質調查及其他補

充調查詴驗或勘測……」。足證「補充地質調查工

作」係契約明定「廠商」於基本設計時之主要工作

內容之一。據審計部查核意見略以：「工業局未慎

酌契約要求補充地質鑽探之目的，確實要求專案管

理廠商覈實監督受委託設計及監造廠商辦理地質

調查，詳查地質特徵，以瞭解基地土壤力學參數及

有無危害施工因素存在，竟置任廠商未經辦理地質

鑽探，以未盡完善資料進行工程設計及準備招標文

件所附設計書圖……。」顯見審計部認系爭大園案

廠商未依前開契約約定履行地質「鑽探」。 

(三)旋經工業局多次向審計部聲復，並分別在本院函詢

時、詢問前查復資料及詢問時表示略以：「86年5月

1日地質鑽探資料係當時新環工程顧問(股)公司承

攬本局『大園工業區污水處理廠功能改善工程』辦

理之地質鑽探資料，考量86年鑽孔點位置鄰近本次

基地開挖範圍，設計單位表示地質土層狀況應不致

有太大變化，爰以當時地質資料參考，並經設計單

位實地勘查及清查土地設施財產，確認預定地無工

程障礙後，進行後續細部設計工作」、「本案現地係

屬已知地質條件之運作中工業區污水處理廠，帄時

係採封閉式之人員管制、管理，於興建初期亦獲知

地質條件……本案無外力改變自然環境條件之前

提下，似確無特別要求地質鑽探瞭解特殊地質條件

之必要……」、「本案測量及地質調查目的係為評估

全廠廢水狀況是否順暢及擋土開挖支撐設計，故頇

了解地層結構，含土壤類別、粒徑分布及土層狀

況，藉以評估結構物建構在其上的結構物規模或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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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小。……。關於設計監造單位當時引據大園污

水處理廠86年地質鑽探資料作為地質調查結果，說

明該區域多為礫石層，確屬現地之地質條件，亦獲

該局工業區更新推動辦公室審認，符合契約約

定」、「參據內政部營建署(下稱營建署)發布之『建

築物基礎構造設計規範』第 3章、基地調查之

3.1.3、一般要求之解說略以：對於載重小、開挖

淺、面積小之一般建築工程，若已有鄰地既有可靠

之地下調查資料可供參考，足以評估該基地在一般

施工狀態下，將不會有地質災害發生者，可引用鄰

地既有可靠之地下調查資料代替地下探勘調查，以

節省調查經費……」、「地質調查與地質鑽探是兩回

事」……等語。 

(四)經本院詳細審視營建署上開「建築物基礎構造設計

規範」第3章、基地調查之相關規定略以，「地質調

查」得以「資料蒐集」、「現地踏勘」與「地下探勘

及詴驗」等方法為之，其中地下探勘方法包含鑽

孔、圓錐貫入孔及探查坑，亦即地質「鑽探」僅屬

地質諸多「調查」方法之一，並非地質調查即應辦

理鑽探，兩者明顯有間，且為節省公帑並求時效，

對於載重小、開挖淺、面積小之一般建築工程，本

可引用鄰地既有可靠之地下調查資料代替。且據工

業局於本院詢問後補充查復，該局所轄各污水處理

廠計122件更新案，如屬廠區外埋設或更新管線工

程，施工場址屬未開發且未知地質之區域，其地質

現況不明且無鄰近可靠地質資料可資參考者，該局

自會編列地質鑽探經費並於契約工作說明書明文

約定辦理地質「鑽探」，則該局始依約要求承商辦

理地質「鑽探」，否則係以地質「調查」約定之，

此有該局補充之前揭122件更新工程預算編列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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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及龍德工業區等12件編列有地質鑽探經費之

契約書影本附卷可參，俱此益見審計部逕指承商漏

未辦理地質鑽探，尚有審酌空間。 

(五)然查，審計部其餘針對系爭二採購案相關查核意見

既皆已指明「工業局未能針對受委託設計及監造廠

商消極履約問題有效解決，肇致計畫執行進度落

後」、「工業局辦理本工程先期規劃過程，未就其目

標、執行策略、資源需求等詳實規劃」、「辦理工程

改建規劃及基本設計工作未依原核備方案執行，徒

增處理流程……」、「工業局未督促專案管理廠商依

照契約第 8條第 3款規定，善盡其專業協調責

任」……等工業局相關規劃欠周、未積極履約……

等亟待檢討之處，該局並據以提出「檢討採購方

式：……後續工程採用異質最低標方式辦理招標作

業」、「加強專案管理廠商管理，增訂懲罰性違約金

規定……，納入後續專案管理廠商契約」、「檢討履

約管控檢討：1.依工程採購契約……落實督促及管

控。3.加強後續承辦人員之履約管理能力及適時研

謀有效措施解決爭議」……等相關檢討措施，允由

經濟部持續督促所屬積極追蹤列管並審慎妥處。 

(六)綜上，系爭大園案採購契約工作計畫書雖明定「補

充地質調查工作」係承商於基本設計時之主要工作

內容之一，惟地質「調查」與「鑽探」顯然有間，

且為節省公帑並求時效，一定規模以下之建築工程

本可引用鄰地既有可靠之地質資料代替，審計部逕

指承商漏未辦理地質鑽探，固有審酌空間，然該部

其餘查核意見既皆已指明系爭二採購案相關缺

失，工業局並據以提出相關檢討措施，允由經濟部

持續督促所屬積極追蹤列管並審慎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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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委員：仉桂美、章仁香  

 

 

 

 

 

 

 


